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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房東有時即可從中多賺一手，但房客礙於此為普遍現

象，因此別無選擇僅能自行吸收。爰本席為保障國人居住正

義，和降低國人居住成本，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說明： 

一、從租屋網站 (奇集集租屋網、591 租屋網、PTT 租屋版等網站)約略統計現行租屋時房東自

訂電費收費行情每度約 4.5~6 元，倘以房東有 4 戶房客平均每戶使用 250 度共使用 1000 度

，依台電夏月計費標準計算每度亦僅為 4.3 元，以冬月計費標準每度為 3.8 元，由上例可得

房東於夏月時平均每月能多收 200~1700 元，冬天甚至有 700~2200 元。下圖為台電收費標

準。 

每月用電度數分段 
夏月 

（6/1 至 9/30） 

非夏月 

（夏月以外時間） 

120 度以下部分 

每度 

2.10 2.10 

121~330 度部分 3.02 2.68 

331~500 度部分 4.39 3.61 

501~700 度部分 5.44 4.48 

701~1000 度部分 6.16 5.03 

1001 度以上部分 6.71 5.28 

二、另因現行法並未對於房東自行訂定電價有所規定，而導致電費價格不一致，並有損害租屋

族權益之虞，爰請行政院針對房東自行訂定高於台電電費收費標準之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五十三）本院盧委員秀燕，有鑑於目前電視劇、新聞大多以國語方式

呈現，包含其他國家製作的電視劇（如：韓劇日劇、）也多

翻成國語配音，台語為台灣本土文化之一，為加強本土台語

語言推廣，建請行政院責成各相關單位，多重視台語文化發

展，針對電視媒體、廣播電台、節目主持提高台語使用比例

，並請教育部研議提高各級學校關於台語相關課程之比例，

使台語文化能持續普及，並一樣受到重視，特向行政院提出

質詢。 
 

說明： 

一、據了解，目前電視媒體間大多使用國語為主，尤其是自國外引進之電視劇，在做翻譯配音

時，有極大的比例均使用國語配音，例如韓劇、日劇或泰劇等等，製播比例上發現，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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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面長期較不受重視。 

二、以幾家媒體電視台新聞報導研究，亦發現多家新聞台鮮少提供台語播報選擇，不管是主播

播報或是現場連線，使用國語比例高達九成以上；另外，一些廣播電台亦多偏流行化，幾

乎沒有使用台語。 

三、目前僅國小學校對於台語文化相關課程有規定一定之課程比例，國、高中以上之學校則無

此規定，顯見我國各級學校對於台語文化推廣不夠重視，將來有可能會產生台語文化斷層

，因此建請教育部研議提高各級學校關於台語相關課程之比例。 

（五十四）本院楊委員瓊瓔，有鑑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重要統計事項變

更指出，自今年起，財政部將不再公布依 560 餘萬綜所稅申

報戶算得的 10 等分位、20 等分位所得分配統計，這項廣為各

界引用的數據政策一旦停止，日後外界將無從得知這一詳細

的所得分配變化，恐不利外界瞭解貧富差距真相，並據之援

引為政策制定依據。建請主政機關應考量該項政策之實用與

正當性，重新考量繼續沿用可能性，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我國衡量所得分配統計來源有二，一是由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取得，於每年 8 月公布；其

次，由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原財稅資料中心）依綜所稅申報資料取得，於每年 6 月底公

布。傾據報載，財政部將以「為符合國際慣例，並與國際接軌」為由取消按戶數 10 等分位

、20 等分位的統計，僅公布 5 等分位統計。 

二、所謂 20 等分位，以 100 年為例，即將 566 萬戶綜所稅申報戶的所得依高低排序，分為 20

等分，每一等分的戶數占總戶數 5%（28 萬戶），這項資訊可以讓我們了解金字塔頂端的

5%家庭所得增加的速度。依歷年綜所稅申報戶的所得總額，94 年～100 年金字塔頂端的 5%

平均年所得已由 396.9 萬元升至 463.5 萬元，但中產家庭（第十分位）僅由 52.7 萬元升至

54.9 萬元，隨著今年取消 10 等分位、20 等分位統計後，日後外界將無從得知這一詳細的所

得分配變化。 

三、所有先進國家對所得分配統計都是秉持透明化的原則，政府實在不必因為 10 等分位、20 等

分位所呈現的所得差距急速升高，就取消此項數據的發布，政府這項決定，非但無助於平

息外界的疑慮，反將引來更多質疑。故建請財政部能撤回這項決定，繼續發布 10 等分位、

20 等分位的所得分配統計等充份資訊，方能讓外界了解金字塔頂端所得集中的情況，政府

也才能據以研擬對策。 

（五十五）本院楊委員瓊瓔，有鑑於現行提供電動機車充電站之數量，


